附件1

北京市第五阶段机动车环保生产一致性检查

有关要求
一、范围

北京环保车型目录中发布的达到第五阶段排放标准的轻型汽车、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装用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或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的重型柴油（燃气）车，均列入检查范围。

二、依据
1.《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3847-2005）；
2.《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Ⅴ阶段）》（GB 17691-2005）；

3.《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GB18352.5-2013）； 

4.《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装置）》（HJ/T390-2007）；
5.《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车载诊断（OBD）系统技术要求》（HJ437-2008）；
6.《轻型汽车车载诊断（OBD）系统管理技术规范》（HJ500-2009）；
7.《车用陶瓷催化转化器中铂、钯、铑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509-2009）。
8.《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量方法（台架工况法）》（DB11/964-2013）；
9.《重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车载法) 》（DB11/965-2013）；
三、方法与程序
机动车环保生产一致性检查包括企业自查和环保部门抽查。

（一）提交资料

请各车辆生产企业在本通知发布后3个月内将本生产企业所有在京的储存库和4S店的清单、地址（对重型柴油（燃气）车生产企业，还应提交生产企业整车装配生产线地址）、联系人姓名与联系电话等信息报送至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车辆生产企业所有资料应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纸质版需加盖生产企业印章。今后，4S店的清单、地址、联系人等相关信息如有变动，请随时提交至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

（二）企业自查

对于已经列入北京环保目录的车型（含发动机），企业应进行机动车环保生产一致性自查，试验可在企业内部实验室进行。其中，轻型汽车应按车型系族至少进行3辆车的常温下冷启动后排气污染物试验；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需按车型系族至少进行3台发动机的WHTC、ETC、ESC试验；重型柴油（燃气）车需按车型系族至少进行3辆车的车载排放试验。
（三）环保部门抽查

由市环保局确定被选车（机）型。市环保局通知被抽测车辆生产企业，并派执法人员与车辆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共同到该生产企业在京储存库或4S店调取库存记录（对重型柴油（燃气）车到生产企业整车生产线）随机抽取样车（在企业生产线抽样时，包括发动机和排放控制相关部件）；每种车（机）型抽测3辆。车辆生产企业应配合执法人员在现场对抽样车（机）型及技术状态、试验条件等相关内容进行确认，并在样车（机）封样后，按选定方式送至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实验室。车辆生产企业需提供样车（机）的出厂合格证（复印件）。必要时，企业应提供被抽样车（机）型系族用于验证OBD功能的失火电子模拟装置和适当老化后的催化转化器等部件、提供炭罐及催化转化器等备件以替代从车辆上拆下用于检测的相应部件。

所有样车（机）根据北京环保车型目录进行外观检查，外观检查合格的轻型汽车进行I型、Ⅱ型、Ⅲ型、Ⅳ型、Ⅵ型试验，以及炭罐、催化转化器和OBD系统一致性检查中的部分或全部项目的试验或检查；对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进行ESC、ELR、ETC、WHSC、WHTC试验和OBD检查中的部分或全部项目的试验或检查，对重型柴油（燃气）车进行车载排放试验和OBD检查。
（四）有关问题处理

对检查结果判定为不合格的车型，车辆生产企业应按规定提交超标原因分析报告和整改方案，并采取补救措施，市环保局将按照《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罚。

四、环保部门抽查的相关费用

排放检测费和排放检测用燃料费由市环保局支付。

